
附件2
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普法工作考核办法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紧紧围绕委党组中心工作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着力推动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落到实处，为规范权力运行、做好全市经济运行工作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结合发改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题，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，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和法治建设，扎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示范创建工作，着力提高市发改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治理能力。

二、考核对象及内容

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干部职工为普法考核对象；按照《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普法考核细则》进行考核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    （一）依据《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普法考核细则》进行评分。
（二）查看普法学习笔记。

（三）查看工作人员参加普法教育签到情况。

（四）将普法工作纳入年终述职报告中。

四、考核分值及结果运用 

考核分值为100分。将普法考核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纳入年度效能目标考核。各科室要对照考核细则进行自评，委普法考核小组将在自评的基础上以考核方式中的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个性化评分。

于6月30日和11月30日前对照考核细则完成自我评分，并将自评考核结果及相关资料报送社会发展科。

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普法考核细则
	序号
	内  容
	具体标准
	得分情况

	1
	落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。（20分）
	查看个人学法笔记（一年5次，每次3分）

查看学习宣传发改相关法律法规笔记等资料（5分）
	

	2
	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党内法规（20分）
	1.查看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党内法规笔记等资料（一年4次，每次5分）
	

	3
	学习宣传《宪法》

（10分）
	1.查看《宪法》学习记录（一年2次，每次3分）

2.查看个人年度普法学习心得（4分）
	

	4
	参加普法宣传活动

（10分）
	1.参加旁听庭审活动（5分）
2.参加民法典知识竞答活动（5分）
	

	5
	组织参加年度普法考试（10分）
	1.发改委在编工作人员须按要求参加普法考试，有一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试，不得分（5分）

2.所有在编工作人员普法考试成绩平均分80分以上，达到优良（5分）
	

	6
	深入开展“法律八进”活动（10分）
	1.查看“法律八进”的工作落实情况（5分）

2.及时报送总结、相关图文信息等资料（5分）
	

	7
	全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（10分）
	1.查看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公示（4分）；有无超期公示、应公示而不公示情况（6分）
	

	8
	扎实开展“以案释法”活动，将典型案例作为普法素材进行宣传，为群众答疑解惑。（10分）
	1.查看“以案释法”活动工作措施，做好典型案例宣传、归档工作（5分）

2.及时报送活动总结、相关图文信息、典型案例等资料（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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